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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 

股票交易自查期间相关内部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 

专项核查意见 

  承义证字[2019]第 215 号 

致：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辉隆股份”或“上市公司”、“公司”）的委托，担任辉隆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徽海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华科技”或“标的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

的通知》、《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现行法

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就本次交易的相关机构和人员（以下

简称“核查对象”）自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前 6个月至披露本次交易报告书期

间（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

意见。 

本所律师在核查本次交易相关方及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本次交易事项

进程备忘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票查询证明及

交易记录，并听取有关人员陈述的基础上，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核查范围内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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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员在核查期间是否存在利用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获取收

益的行为进行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交易目的而使用，非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为本次交易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 

辉隆股份拟通过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安徽辉隆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投资”）、蚌埠隆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蚌埠隆海”）及解凤贤等 40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交易

对方”）合计持有的海华科技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含可

转换公司债券按照初始转股价格转股数）不超过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 

二、自查期间及核查对象范围 

（一）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

牌前 6个月至披露《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

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期间，即

2019年 2 月 15日至今。 

（二）核查对象范围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专项核查意见 

 3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

定》 等相关规定，并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核查文件，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

人核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交易对方辉隆投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除上述人员以外的交易对方； 

（5）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 

（6）前述（1）至（5）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

子女。 

三、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 

根据相关核查文件，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

下: 

（一）辉隆股份 

自查期间，辉隆股份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2019-03-01 日 

至 2019-03-08 日 
4,249,672 - 19,694,276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况，辉隆股份承诺：本公司回购股份的行为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基本面的判断，回购行为发生在筹划本次交易之前，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二）辉隆投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汪斌的配偶冯纪荣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冯纪荣 2019-02-15 - 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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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副总经理王传友的配偶叶俊玲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叶俊玲 
2019-02-26 日 

至 2019-04-11 日 
3,500 800 8,200 

3、董事、副总经理李锐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李锐 
2019-03-28 日 

至 2019-07-19 日 
65,000 294,050 1,788,450 

4、董事、副总经理李锐的女儿陶冶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陶冶 
2019-04-19 日 

至 2019-08-16 日 
13,000 -   13,000 

上述人员出具承诺：本人买卖辉隆股份股票时未获取与辉隆股份次发行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等事项有关的内幕信息，本人股票交易

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信息及个人商业判断，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情况。 

（三）除上述人员以外的交易对方 

1、交易对方蚌埠隆海合伙人黄继华的配偶金清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

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金清 
2019-02-15 日 

至 2019-06-04 日 
172,350 25,300 225,903  

2、交易对方蚌埠隆海合伙人王淑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王淑 
2019-02-21 日 

至 2019-06-27 日 
40,900 29,400 11,600 

3、交易对方蚌埠隆海合伙人王淑的配偶吴开元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

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吴开元 
2019-02-15 日 

至 2019-08-14 日 
238,100 93,500 21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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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易对方蚌埠隆海合伙人薛波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薛波 
2019-03-11 日 

至 2019-06-17 日 
56,100 8,100 94,000 

5、交易对方蚌埠隆海合伙人史一霞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史一霞 
2019-03-20 日 

至 2019-08-13 日 
1,100 400 204,900 

6、交易对方蚌埠隆海合伙人汪志霞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汪志霞 2019-02-25 500 - 500 

7、交易对方蚌埠隆海合伙人朱伟强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朱伟强 
2019-02-27 日 

至 2019-03-01 日 
8,500 - 8,500 

8、交易对方蚌埠隆海合伙人张存尧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结余股数 

张存尧 
2019-02-21日 

至 2019-05-27日 
18,800 25,700 0 

9、交易对方蚌埠隆海合伙人张存尧的父亲张汉城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

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张汉城 
2019-02-15 日 

至 2019-06-11 日 
60,900 68,300 0 

10、交易对方杨登峰的配偶袁凤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袁凤 
2019-03-01 日 

至 2019-05-30 日 
25,400 25,400 0 

11、交易对方方凯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方凯 
2019-03-01 日 

至 2019-08-06 日 
15,300 15,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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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交易对方杨忠杰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杨忠杰 
2019-02-20 日 

至 2019-03-06 日 
6,000 6,000 0 

13、交易对方杨忠杰的配偶刘雅莉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刘雅莉 
2019-03-07 日 

至 2019-03-22 日 
6,600 6,600 0 

14、交易对方卢培田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卢培田 
2019-05-23 日 

至 2019-07-31 日 
2,600 2,600 0 

15、交易对方朱家仓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朱家仓 
2019-02-22 日 

至 2019-07-03 日 
- 1,000 0 

16、交易对方王旭东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结余股数 

王旭东 
2019-02-26日 

至 2019-03-21日 
- 1,900 2,000 

17、交易对方周树辉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王旭东 
2019-02-26 日 

至 2019-03-21 日 
- 1,900 2,000 

18、交易对方范新江的配偶张元俊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张元俊 
2019-3-26 日 

至 2019-4-03 日 
3,200 3,200 0 

19、交易对方苏武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苏武 
2019-03-05 日 

至 2019-03-21 日 
6,500 6,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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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交易对方苏武的女儿苏恬买卖辉隆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时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苏恬 
2019-4-08 日 

至 2019-08-15 日 
29,400 29,400 0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况，上述人员承诺：本人买卖辉隆股份股票时未获取与

辉隆股份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等事项有关的内幕信

息，本人股票交易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信息及个人商业判断，不存在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经核查，除上述人员及机构之外，本次交易自查范围内机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在自查期间无交易上市公司流通股的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

质性影响；除上述情况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

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

质性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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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苏  宇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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